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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 津 市 南 开 区 人 民 政 府

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

津南开复字（2025）125 号

申请人王涛，男，汉族，1977 年 3 月 10 日出生，住

天津市南开区广开四马路广云花园 5-3-302。

被申请人天津市南开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，住所地

天津市南开区南丰路 99 号。

法定代表人田国明，主任。

委托代理人冯亮，天津市南开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

干部。

申请人王涛对被申请人天津市南开区住房和建设委

员会作出的编号：2025-013-017（3）《予以公开告知书》

不服，于 2025 年 3 月 3 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,本机

关依法予以受理，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称，申请人于 2025 年 1 月 17 日向被申请人

申请行政信息公开事项，涉及"36 张征收拆迁补偿协议南

开区房地产开发公司作废声明有关的内容"。被申请人受

理并于 2025 年 2 月 14 日出具了《予以公开告知书，编

号 2025-013-017(3)》的告知书及附件。经查证，被申请

人存在以下违法情节：1．出具的附件是复印件为依据，

不具有真实性。2．因 36 张征收拆迁补偿协议原件均加

盖了公章，被申请人出具附件的复印件只显示刊登过一

天，不符合《民法典》、《国务院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和

企业、事业单位印章的规定》、《印章治安管理办法》

等中对合法性文件及图章管理的相关规定。遗失作废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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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需要连续刊登至少三天的规定要求，不具有合法性。

3．附件中没有遗失作废声明须连续刊登三天的其他两天

的信息，不具有合法性及关联性。特向南开区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请南开区政府依法审查、核对被申请人原件

信息来源，须具有合法性、真实性、关联性，原件具有

完整全面的信息内容。故请求撤销《予以公开告知书》

编号 2025-013-017(3)。并责令被申请人出具以原件为信

息来源，且全面公开真实、完整有效的《予以公开告知

书》。要求给申请人提供查看并据此出具的附件与《予

以公开告知书》有关的以下内容：1、连续三天刊登声明

的报刊原件内容。2、申请刊登声明的小样原件内容。3、

申请刊登声明的交费票据与入账凭证及附件和记账分录

原件内容。4、与申请刊登声明有关的请示及领导和上级

批复原件内容。综上，请求行政复议机关撤销被申请人

作出的编号：2025-013-017（3）号《予以公开告知书》

并责令被申请人重新答复。

被申请人称，被申请人在 2025 年 1 月 17 日收到申

请人提交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。经审查，被申请人保存

有上述信息，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二项

的规定，被申请人于 2月 14日做出案涉予以公开告知书，

并在 17 日邮寄该告知书。综上所述，案涉予以公开告知

书符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，请求依法予以维持。

经审理查明，2025 年 1 月 17 日，被申请人收到申请

人提交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申请查询 36 张征收补偿协

议南开区房地产开发公司作废声明，一共 36 张，写的是

天津市国有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号码，要求公开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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废声明。被申请人经检索后对申请人做出案涉予以公开

告知书，并以附件的形式公开登报的作废声明。2 月 17

日，案涉予以公开告知书邮寄送达申请人。

本机关认为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

条例》第四条第一款和第十条第一款的规定，被申请人

具有办理信息公开答复的主体资格和法定职权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三十六条

第（二）项规定，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行政机关根据

下列情况分别作出答复：(二)所申请公开信息可以公开

的，向申请人提供该政府信息，或者告知申请人获取该

政府信息的方式、途径和时间。本案中，被申请人在收

到申请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后，经检索后发现申请人

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。被申请人据此作出涉案告知书并

将该政府信息以附件的形式提供给申请人。该告知书认

定事实清楚，程序合法，适用法律正确，本机关予以认

可。

综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

八条规定，本机关决定：

维持被申请人天津市南开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作出

的编号：2025-013-017（3）《予以公开告知书》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复议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复议决定书

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向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

讼。

二〇二五年三月二十日


